汨环评批〔2021〕011号
关于汨罗浩朝环保有限公司污泥及餐厨垃圾资源化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汨罗浩朝环保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批复<汨罗浩朝环保有限公司污泥及餐厨垃圾资源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报告》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你公司拟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9.2万元），在汨罗市罗江镇石仑山村4组G107东侧，租赁汨罗市振发木业有限公司场地，建设污泥及餐厨垃圾资源化项目。该项目以预处理后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来源于长沙、岳阳等地区，以下简称“城镇污泥”）和造纸厂污水处理站污泥（以下简称“工业污泥”）等为原料，通过混拌料、发酵、高堆闷干、包装等工序生产营养土，通过混拌料、除臭、包装等工序生产制砖原料；以预处理后的餐厨垃圾浆料、麦麸、统糠、乳酸菌等为原料，通过混拌料、黑水虻孵化、养殖、筛分等工序，制得黑水虻鲜虫和虫粪外售。根据你公司委托湖南志远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汨罗浩朝环保有限公司污泥及餐厨垃圾资源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的结论、建议及专家评审意见，该项目符合现行产业政策，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项目建设可行。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确定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防治污染及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进行建设。
二、你公司在该项目设计、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全面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施工场地落实硬质围挡、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防尘抑尘措施，防止扬尘污染。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高噪设备减振降噪，建筑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于车辆冲洗和洒水抑尘，不外排。
2、认真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生产车间地面、设备、车辆清洁废水经收集沉淀后与除臭系统废水一并回用作除臭剂稀释用水。生活污水经三格化粪池处理后就近作农肥利用，不外排。完善厂区“雨污分流”管网，污泥暂存间和主要生产车间、废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须防雨防漏防渗，防止废水溢排漏排，防止对周边水环境和土壤造成污染。
3、切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生产全过程管理，城镇污泥、工业污泥及餐厨垃圾浆料等须密闭运输，减少泄露遗撒及恶臭外逸。堆肥发酵、除臭生产制砖原料工序定时喷洒除臭剂，减少恶臭物质产生。污泥暂存间、污泥堆肥发酵车间、污泥除臭生产制砖原料车间、黑水虻养殖车间等须保持密闭负压状态，废气经管道引至生物喷淋除臭塔处理达标后，通过20米高排气筒排放。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表1二级新扩改建标准和表2排放限值。
4、采取措施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尽量选用低噪先进设备并加强保养，高噪声设备必须安装减振基座和消声隔音装置，对产生噪声的设备和工序优化布局，西厂界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1中4类功能区标准，其余厂界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1中2类功能区标准。合理安排生产作业和运输装卸时间，通过夜间限制高噪声作业活动、进一步加强厂区和周边绿化等措施，确保不会对周边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影响。

5、规范固体废物的暂存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须采取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保措施，废包装材料外售综合利用，蛹壳、死成虫回用作黑水虻养殖原料。设备维修、保养、报废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属危险废物，须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的要求规范暂存，交具备相关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利用处置。生活垃圾交当地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时清运处置。
6、加强环境管理和风险防范。切实加强内部环境管理，明确专人负责，实行清洁生产，制定环境保护相关制度并严格执行。本项目用作原料的城镇污泥和工业污泥须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制砖用泥质》（GB/T 25031-2010）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农用泥质》（CJ/T309-2009）相关要求，不得使用含危险废物的污泥作原料。牢固树立“预防为主”指导思想，防范因管理不到位可能导致的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做好环境应急器材、物资储备和应急演练工作，确保突发环境事件能够得到及时妥善处置。

三、该项目竣工后，你公司须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使用。

四、如你公司在报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过程中存在瞒报、谎报等欺骗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我局有权撤销本批复，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公司承担。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汨罗分局    

2021年3月10日
   

抄送：岳阳市汨罗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汨罗市罗江镇环境保护站、湖南志远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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